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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地方制度法 地方制度法 

版本條文 1141121 1130716 

第三十三條

(修正) 

  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分別由直轄市民、縣（市）

民、鄉（鎮、市）民依法選

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

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財

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

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

則定之：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

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

在二百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

者，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

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

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

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

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

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

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

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

縣（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

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

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

人口在四十萬人以下者，不

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七

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四

十三人；人口在一百六十萬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七

人；人口超過一百六十萬人

者，不得超過六十人。但依

第二目規定計算無原住民議

員名額者，原住民人口應計

  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分別由直轄市民、縣（市）

民、鄉（鎮、市）民依法選

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

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財

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

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

則定之：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

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

在二百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

者，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

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

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

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

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

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

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

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

縣（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

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

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

人口在四十萬人以下者，不

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七

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四

十三人；人口在一百六十萬

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七

人；人口超過一百六十萬人

者，不得超過六十人。但依

第二目規定計算無原住民議

員名額者，原住民人口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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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 

   (二)原住民議員名

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

千五百人以上者，應有平地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

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

人以上或有山地鄉者，應有

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

額。無山地鄉之縣（市）山

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人口

數均未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者，且原住民人口數在二千

人以上者，應有原住民選出

之議員名額。 

   (三)有離島鄉且該鄉

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上者，

依前二目規定計算之名額內

應有該鄉選出之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

表總額： 

   (一)鄉（鎮、市）人

口在一千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

者，不得超過七人；人口在

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

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

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

超過十五萬人者，不得超過

三十一人。 

   (二)鄉（鎮、市）有

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

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

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

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

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

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

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七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

縣（市）區域議員名額多於

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入之。 

   (二)原住民議員名

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

千五百人以上者，應有平地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

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

人以上或有山地鄉者，應有

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

額。無山地鄉之縣（市）山

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人口

數均未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者，且原住民人口數在二千

人以上者，應有原住民選出

之議員名額。 

   (三)有離島鄉且該鄉

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上者，

依前二目規定計算之名額內

應有該鄉選出之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

表總額： 

   (一)鄉（鎮、市）人

口在一千人以下者，不得超

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

者，不得超過七人；人口在

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

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

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

超過十五萬人者，不得超過

三十一人。 

   (二)鄉（鎮、市）有

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

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

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

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

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

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

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七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

縣（市）區域議員名額多於

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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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名額者，除離島縣人口

多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

日之人口五千人以上，其餘

縣（市）人口多於四萬人以

上者外，以一百十一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選出名額為其名

額，不適用第二項規定。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在三

人以上者，應有任一性別當

選名額一人；超過三人者，

每增加三人增一人。 

  直轄市、縣（市）選出

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名額在三人以上者，應有任

一性別當選名額一人；超過

三人者，每增加三人增一

人。鄉（鎮、市）選出之平

地原住民名額在三人以上

者，應有任一性別當選名額

一人；超過三人者，每增加

三人增一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應於上

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該宣誓就職典禮分別由行政

院、內政部、縣政府召集，

並由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

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

曾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

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

者主持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五項

及第六項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就職之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適用之。 

選出名額者，除離島縣人口

多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

日之人口五千人以上，其餘

縣（市）人口多於四萬人以

上者外，以一百十一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選出名額為其名

額，不適用第二項規定。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

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

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

人增一人。 

  直轄市及有山地鄉之縣

（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

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

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

人。市及無山地鄉之縣選出

之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

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

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

人。山地鄉以外之鄉（鎮、

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

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

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

加四人增一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應於上

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該宣誓就職典禮分別由行政

院、內政部、縣政府召集，

並由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

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

曾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

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

者主持之。 

理由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 

  二、考量基層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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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民代表女性當選

比例仍未達百分之三十，且

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應

選名額為三席之選區將近三

成，為鼓勵女性參與政治並

適度衡平地方民意代表女性

與男性當選比例，落實「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有關促進女性與男性在

政治參與享有平等權利之目

標，並兼顧保障女性與男性

參政權，爰將原第五項及第

六項婦女當選名額，修正為

任一性別當選名額，並提高

保障比例由每四人應有一人

修正為每三人應有一人。 

  三、增列第八項，考量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政黨初選規劃與

布局在即，為免直接衝擊下

屆選舉結果，並使各政黨有

充足時間培育優秀女性參

政，以利縮小女性參政之城

鄉差距，爰明定前開項次修

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就職之地

方民意代表開始適用。  

第五十五條

(修正) 

  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

人，對外代表該市，綜理市

政，由市民依法選舉之，每

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

屆。置副市長三人，襄助市

長處理市政，職務均比照簡

任第十四職等，由市長任

命，並報請行政院備查。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

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任免；置副秘書長三人，

由市長依法任免之；其一級

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

長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

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

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職

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

人，對外代表該市，綜理市

政，由市民依法選舉之，每

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

屆。置副市長二人，襄助市

長處理市政；人口在二百五

十萬以上之直轄市，得增置

副市長一人，職務均比照簡

任第十四職等，由市長任

命，並報請行政院備查。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

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或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

人事、警察及政風之主管或

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

任免外，其餘職務均比照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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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長任免之。 

  副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之主管或首長，

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

死亡時，隨同離職。 

  依第一項選出之市長，

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

就職。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自一百十五

年一月一日施行。 

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

之。 

  副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之主管或首長，

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

死亡時，隨同離職。 

  依第一項選出之市長，

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

就職。 

理由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

眾黨黨團共同再修正動議條

文通過。  

  

第五十六條

(修正) 

  縣（市）政府置縣

（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

縣（市），綜理縣（市）

政，並指導監督所轄鄉

（鎮、市）自治。縣（市）

長由縣（市）民依法選舉

之，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

連任一屆。置副縣（市）長

二人，襄助縣（市）長處理

縣（市）政，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均由縣（市）

長任命，並報請內政部備

查。 

  縣（市）政府置秘書長

一人，由縣（市）長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任免；置副秘書

長一人，由縣（市）長依法

任免之；其一級單位主管及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

計、人事、警察、稅捐及政

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

事管理法律任免，其總數二

分之一得列政務職，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其餘均

由縣（市）長依法任免之。

  副縣（市）長及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之主管或

首長，於縣（市）長卸任、

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

  縣（市）政府置縣

（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

縣（市），綜理縣（市）

政，並指導監督所轄鄉

（鎮、市）自治。縣（市）

長由縣（市）民依法選舉

之，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

連任一屆。置副縣（市）長

一人，襄助縣（市）長處理

縣（市）政，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人口在一百二

十五萬人以上之縣（市），

得增置副縣（市）長一人，

均由縣（市）長任命，並報

請內政部備查。 

  縣（市）政府置秘書長

一人，由縣（市）長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

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

長，除主計、人事、警察、

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

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

其總數二分之一得列政務

職，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

等，其餘均由縣（市）長依

法任免之。 

  副縣（市）長及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之主管或

首長，於縣（市）長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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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 

  依第一項選出之縣

（市）長，應於上屆任期屆

滿之日宣誓就職。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自一百十五

年一月一日施行。 

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

離職。 

  依第一項選出之縣

（市）長，應於上屆任期屆

滿之日宣誓就職。 

理由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

眾黨黨團共同再修正動議條

文通過。  

  

第五十七條

(修正) 

  鄉（鎮、市）公所置鄉

（鎮、市）長一人，對外代

表該鄉（鎮、市），綜理鄉

（鎮、市）政，由鄉（鎮、

市）民依法選舉之，每屆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屆；

其中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之

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人，

襄助市長處理市政，以機要

人員方式進用，或以簡任第

十職等任用，以機要人員任

用之副市長，於市長卸任、

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

離職。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

民為限。依第八十二條規定

派員代理者，亦同。 

  鄉（鎮、市）人口在二

萬人以上，置主任秘書一

人，由鄉（鎮、市）長依公

務人員任用法任免；除主

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

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

（鎮、市）長依法任免之。

  依第一項選出之鄉

（鎮、市）長，應於上屆任

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鄉（鎮、市）公所置鄉

（鎮、市）長一人，對外代

表該鄉（鎮、市），綜理鄉

（鎮、市）政，由鄉（鎮、

市）民依法選舉之，每屆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屆；

其中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之

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人，

襄助市長處理市政，以機要

人員方式進用，或以簡任第

十職等任用，以機要人員任

用之副市長，於市長卸任、

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

離職。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

民為限。依第八十二條規定

派員代理者，亦同。 

  鄉（鎮、市）公所除主

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

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

（鎮、市）長依法任免之。 

  依第一項選出之鄉

（鎮、市）長，應於上屆任

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理由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

眾黨黨團共同再修正動議條

文通過。  

  

第六十一條

(修正) 

  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應支

  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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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薪給；退職應發給退職

金；因公死亡或病故者，應

給與遺族撫卹金。 

  前項人員之薪給、退職

金及撫卹金之支給，以法律

定之。 

  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依第七

十八條第一項或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停職期間，不得發給

薪給，於其依第七十八條第

二項、第四項或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復職後，或於其任期

屆滿後，經法院判決無罪確

定或因犯罪嫌疑不足經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確定者，予以

補發。 

  村（里）長，為無給

職，由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其補助項目及標準，以

法律定之。 

給薪給；退職應發給退職

金；因公死亡或病故者，應

給與遺族撫卹金。 

  前項人員之薪給、退職

金及撫卹金之支給，以法律

定之。 

  村（里）長，為無給

職，由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其補助項目及標準，以

法律定之。 

理由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

修正。 

  二、為貫徹政府肅貪政

風，建立廉能政治之決心，

並考量民選地方行政首長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十七條規定停職是否發給薪

給，法無明文，爰增訂第三

項，明定民選地方行政首長

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或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七

條第一項停職期間，一律停

發薪給，並於復職後，或於

其該屆任期屆滿後，經法院

判決無罪確定或因犯罪嫌疑

不足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

定後，補發薪俸。 

  三、原第三項移列至第

四項，文字未修正。  

  

第八十三條之   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   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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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 所需財源，由直轄市依下列

因素予以設算補助，並應維

持改制前各該山地鄉統籌分

配財源水準： 

  一、第八十三條之三所

列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

項。 

  二、直轄市改制前各該

山地鄉前三年度總預算歲出

平均數扣除上級政府額外補

助之平均數及改制後原各該

山地鄉事權移由直轄市辦理

之經費。 

  三、當年度直轄市之中

央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實際分

配金額高於通知分配數，直

轄市應於次一年度或以後年

度按其增加比率酌增對各該

山地原住民區之補助。 

  四、其他相關因素。 

  前項補助之項目、程

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

定之。 

所需財源，由直轄市依下列

因素予以設算補助，並維持

改制前各該山地鄉統籌分配

財源水準： 

  一、第八十三條之三所

列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事

項。 

  二、直轄市改制前各該

山地鄉前三年度稅課收入平

均數。 

  三、其他相關因素。 

  前項補助之項目、程

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

定之。 

理由 

  照國民黨黨團、台灣民

眾黨黨團共同再修正動議條

文通過。  

  

 


